中華民國94年09月15日

台內社字第0940033263號

主旨：公告「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補助使用居家服務計畫」第13點規定，並自94年1月20日起實施。

依據：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

公告事項：照顧服務員應取得照顧服務員教育訓練結業證書或照顧服務員職類丙級技術士證、居家服務督導員應取得居家服務督導員教育訓練結業證書。
